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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屋层高不足纠纷的法律适用与完善

———基于２２２份司法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孙　强

　　

[摘要]相较于房屋面积不足有直接具体的裁判逻辑和责任承担方式,层高不足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合同

中一般也无约定.对于层高不足的赔偿标准,有参考适用面积差异３％赔偿;有计算房屋体积及不足部分体

积占比结合房屋总价赔偿;有参考面积差异结合层高不足不利影响权重系数赔偿;有酌定赔偿,司法适用莫

衷一是.本文结合有关理论并结合上述现状和层高不足赔偿方式等,对明确层高应优先适用的标准,层高不

足的房屋的损失评估,以及因层高不足解除合同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房屋;层高不足;层高标准规范;赔偿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房地产行业十余年的持续发展扩张，导致有部分房

屋因层高不足产生纠纷，购房者拒绝收房、要求退房，或诉

求房屋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时有发生。 根据《住宅

设计规范》规定，层高是“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

之间的垂直距离”；室内净高是指“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

底面或吊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目前，房屋层高不足纠

纷因尚无统一裁判依据，合同一般对层高不足也不约定责任

承担方式。

笔者通过威科先行数据库，以“商品房层高”“不足”

“标准层高”作为检索关键词，检索到自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４年

近５年因房屋层高不足的纠纷司法裁判文书共计２８５份(备

注：其中判决书２７２份，裁定书１３份)。 经过比对、剔除重

复和与主题无关的案件，最终整理筛选出２２２份司法裁判文

书。 该２２２份司法裁判文书中有若干购房者起诉同一开发

商的群诉纠纷，故将同一开发商作为被告的案件视为１件，

并删除２２２份司法裁判文书中层高符合的，聚焦层高不足的

司法裁判文书梳理后的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聚焦层高不足的司法裁判文书梳理后的结果

诉请 司法裁判结果 案件数量 诉请比例 裁判结果比例

诉请

赔偿

层高不足分别计算其原应有体积和实际体积,结合体积不足部分在总体积中的比例,

以及房屋总价计算层高不足部分的赔偿;以下简称“体积比例法”.

计算公式:房屋总价×(约定/应有层高－实际层高)÷约定/应有层高×(层高不足部

分套内面积÷房屋套内面积)

层高计算约定/应有层高与实际层高的误差比,再考虑层高不足的影响权重系数,结合

层高误差比和权重系数以及房屋总价,计算层高不足部分的赔偿;以下简称“误差比权

重系数比例法”.

计算公式:误差比[(约定/应有层高－实际层高)÷约定/应有层高]×权重系数×房屋总价

层高不足参考面积差异３％,计算约定/应有层高与实际层高的误差比,误差比在３％

以内(含３％)差额部分的房价款据实赔偿,误差比超过３％的双倍赔偿;以下简称“３％

误差比例法”.

计算公式:房屋总价×３％＋(实际误差比－３％)×２×房屋总价

根据约定/应有层高与实际层高的误差数值,结合层高不足对购房者的影响以及房屋总

价等,酌定一定金额的赔偿;以下简称“酌定赔偿法”.酌定比例在０．５％~３％之间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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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４．２０

续表:

诉请 司法裁判结果 案件数量 诉请比例 裁判结果比例

诉请解除

合同

层高不足解除合同被支持;例如,合同有层高不足解除合同约定;或因层高误差比超过

３％裁判解除合同

层高不足解除合同不被支持;例如,层高虽与广告宣传或合同约定不符,但层高符合规

范标准

７

８

３６．６％

１７．１％

１９．５％

诉请修复 诉请修复房屋层高不足部分不被支持 ２ ４．９％ ４．９％

房屋层高不足法律适用评析

(一)层高司法适用标准混淆不清

层高纠纷中最主要是合同约定层高与国家和地方标准规

范层高、出卖人设计施工图纸层高发生冲突下，司法适用以

何为准标准混淆不清。 (１)有将设计施工图纸层高作为依

据，即房屋经过了竣工验收备案，出卖人举证证明了设计图

和竣工图相符是按图施工的，合同约定层高与设计施工图纸

不符时，以设计施工图纸标注层高为准。 (２)有认为房屋虽

经竣工验收备案层高也满足国家标准规范，但仍以合同约定

层高为准。 (３)有认为层高缩水不能等同于面积缩水，购房

者房屋面积并无变化，在层高不违背国家强制性规范前提下

不支持购房者诉请，不予赔偿。 在部分纠纷中出卖人广告

宣传或合同约定净高，但出卖人事后又主张以层高作为交付

标准，层高、净高混淆不清。

(二)非标准层特殊空间是否适用标准层层高有争议

层高纠纷中还有部分非标准层特殊空间，例如，夹层、

地下室，或室内横梁、降板等导致部分空间层高不足。 对

于非标准层特殊空间是否适用《住宅设计规范》等标准层层

高，司法适用差异大。 (１)关于夹层，首先，是定义界定不

明，有根据规范规定夹层指“房屋自然层内未形成完整楼层

结构，但属于房屋整体结构的局部楼层”。 其次，是将地下

室作为夹层故不适用非标准层高。 (２)关于地下室，有因层

高不满足裁判解除合同或酌定赔偿获支持；但也有裁判地下

室层高不适用标准层高，故不支持购房者要求赔偿层高不足

损失的诉请。 (３)关于室内横梁、降板等导致部分空间不

足，例如，阳台层高不足，有认为横梁是按图设计和施工裁

判出卖人层高不足不构成违约，但也有按照“酌定赔偿法”

判赔。

(三)层高赔偿标准不统一

层高赔偿标准不统一。 层高赔偿标准有“体积比例

法”“误差比权重系数比例法”“３％误差比例法”“酌定赔偿

法”，其中“酌定赔偿法”被适用较多。

有观点认为因层高减少的直接影响，是房屋出卖人的房

屋建造成本减少，故此有建议层高不足赔偿＝［因层高缩水

节省的工程造价×(１＋房地产项目利润率)］一倍以上两倍

以下幅度内判赔。 出卖人如拒不提供因层高缩水节省的工

程造价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真实，则以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为

准。 出卖人如拒不提供其项目利润率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

真实，则参照当地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计算。 笔者认为

此方法不适用二手房买卖，且依然无法避免主观裁判酌定赔

偿问题。

(四)层高不足解除合同界限模糊

层高纠纷中层高不足达到何种条件，购房者有权解除合

同，标准不明。 有适用合同约定如合同中有层高不足可解

除合同的，法院裁判解除，但有合同未约定解除条件也有法

院裁判解除。 在层高不足的误差上，有参考适用３％即层高

误差比超过３％的解除合同，认为层高不足超过３％即构成

根本违约。 但也有观点认为商品房层高误差临界值为约定

层高的３％，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层高未达到约定标准但未超

过３％的，不构成违约。 层高缩水超过３％的，才能要求出

卖人解除合同。 有商业房屋层高误差较大，严重不符因对

购房者空间利用影响较大诉请解除合同，但法院认为层高符

合国家规范，法院认为不构成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支

持解除。

房屋层高不足纠纷法律适用完善建议

根据层高规范及各相应标准，结合房屋层高不足纠纷呈

现出标准不一、赔偿差异较大等问题，笔者对于房屋层高不

足纠纷法律适用完善建议如下。

(一)优先适用合同约定层高

首先，需明确层高标准层和非标准层特殊空间的层高规

范标准。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规定，住宅层高宜为２．

８０m；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２．４０m，局部

净高不应低于２．１０m，且局部净高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

使用面积的１/３。 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２．

２０m。 此外，非标准层也有规范层高，例如，《民用建筑设

计统一标准》规定，地下室、局部夹层、走道等有人员正常

活动的最低处净高不应小于２．０m。

其次，在合同对层高有约定的前提下，优先适用合同约

定层高作为适用依据。 合同对层高若没有约定的，则根据

《民法典》第５１１条规定，先后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

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

的特定标准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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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层高需考虑楼板厚度和层高合理误差。

层高＝净高＋楼板厚度，楼板厚度一般为０．１５m。 司法实

务裁判房屋层高需结合涉及施工图纸载明的楼板厚度，或依

据实测的楼板厚度将其纳入计算。 此外，若层高有合理误

差的，则不宜认定层高不符或层高不足。

(二)层高不足损失应评估确定

房屋层高赔偿各有其局限性，层高损失应以评估为前

提。 层高不足有标准层整体框架层高都不满足标准或合同

约定，也有房屋局部因设计和施工所致局部层高不满足，导

致层高赔偿各有其局限性：(１)适用“酌定赔偿法”虽高居

７５％，但其不足是自由裁量主观性大，部分赔偿比例及金额

明显偏低。 (２)“体积比例法”在房屋局部层高计算上相对

精确，但未充分考虑层高不足对房屋的不利影响，不能与面

积缩水等同视之。 (３)“３％误差比例法”同样存在将层高等

同于面积计算不甚合理，且该３％面积误差规定被删除，其

计算依据已无参考规定适用的基础。 (４)“误差比权重系数

比例法”虽将房屋层高不足赋予权重系数，但住宅、商业房

屋层高不足对购房者影响差异大，司法适用０．４～０．６系数区

间值轻微，不足以对客观影响程度有弹性地反馈，且该系数

同样存在主观性。

笔者认为，层高不足司法适用忽视了层高不足对购房者

的损失认定不全面的问题，层高不足不只是根据《民法典》

第５８２条规定，减少房屋价款或者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损失。

相较于同样地段、户型的其他房屋，该层高不足的房屋其市

场价值客观存在贬值，而前述减价或者依约赔偿损失不足以

涵盖该贬值金额。 应对层高不足房屋进行评估，弥补实际

损失源于“填平原则”，在学理上是赔偿损失的依据。 事实

上，对于建设工程等不动产争议金额不明，法院采取工程造

价鉴定的方式审判已屡见不鲜。 若房屋层高不足，参考同

地段同面积户型的房屋同期市场价值，结合层高不足的误差

数值和误差比例，以及房屋总价进行评估，方能客观呈现房

屋层高不足的实际损失。

(三)因层高不足解除合同依据强制性规范并结合合同

目的

合同中对于层高不足有约定解除的，适用合同约定裁判

解除，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合同层高不足未约定解

除的，应首先以强制性标准规范为依据。 上文《住宅设计

规范》规定的层高“宜为２．８０m”是非强制性层高；“室内净

高不应低于２．４０m”等不低于要求的是强制性层高。 此外，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规定了不同性质商业建筑的净高，例

如，步行商业街上空如设有顶盖时，净高不宜小于５．５０m；

设有夹层的库房净高不应小于４．６０m；无固定堆放形式的库

房净高不应小于３m。 因此，在合同无约定前提下，层高不

足解除合同应依据强制性规范为标准。

其次，房屋层高不足解除合同，结合房屋性质与合同目

的考量。 房屋性质及用途不同，层高自然不同，购房者购

买商业或办公房屋的目的及空间使用要求与住宅不能等同。

商品房广告对于商业房屋的层高及空间利用“买一层得两

层”实属常见，有购房者因层高不足，导致“买一层用两

层”无法实现影响房屋使用功能诉请退房被支持。 有法院

以层高不足误差比超过３％裁判解除合同，但在部分房屋层

高不足纠纷中，房屋层高误差比超过了３％，法院认为层高

不足不构成根本违约，以公平原则并参考《商品房买卖合同

司法解释》第１４条规定，采取“３％误差比例法”裁判承担

赔偿责任，此值得商榷。

结束语

房屋层高不足纠纷纷繁复杂，司法实务对于层高纠纷在

层高标准认定、层高赔偿标准、何种情形下解除合同使用标

准，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之相对应的，层高标准规

范相对完备，既有推荐性标准也有强制性标准。 故此应根

据规范标准、合同约定以及房屋性质、合同目的等，尽可能

缩减差异、统一标准。 笔者立足房屋层高不足纠纷，梳理

当下裁判观点并予以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

议，以期尽可能更好地明晰处理纠纷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

理，并规范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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